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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向《武器贸易条约》 

第六届缔约国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

 

首先，中方祝贺阿根廷大使费德里科·比列加斯担任《武器

贸易条约》第六届缔约国大会主席。尽管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

影响，我们无法举行面对面的会议，但这不影响各方加强交流

与合作的良好意愿。主席先生创新性提出以书面方式交流,确保

本届缔约国大会如期举行。条约组织秘书处也克服困难,为本届

会议做出了周到安排。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。  

众所周知,中国已正式加入《武器贸易条约》。中国常驻联

合国代表张军大使于今年 7 月 6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交

存了加入书,条约将于 10 月 4 日起对中国生效。中国为自己成

为条约缔约国大家庭中的正式一员感到高兴和自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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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加入《武器贸易条约》,是积极参与全球武器贸易治理、

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的重要举措,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主

义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诚意。  

中国对军品出口一向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,严格管理军品出

口,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，完全符合条约的宗旨和

目标,达到了条约的要求。第一,中国的军品出口严格遵循三项原

则,即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防卫能力；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

和平、安全与稳定；不干涉接受国内政。第二，中国先后颁布

实施《枪支管理法》《军品出口管理条例》及《军品出口管理

清单》等法律法规,对所有军品出口依法实施严格、有效管理。

第三,中国只与主权国家开展军贸合作,并要求接受国政府提供

军品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,承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向第

三方转让从中国进口的武器。此外,中国不向非国家行为体出售

武器,这一做法超出了条约现有规定,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武器出

口的高度负责任态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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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方一向高度重视常规武器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,赞成国际

社会采取必要措施,规范国际武器贸易,打击非法武器转让。正因

如此,中方全程参与了条约谈判,为条约达成发挥了建设性作用。

条约生效后,中方作为观察员,积极参加了条约历届缔约国大会,

密切跟踪和学习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和做法。此外,中国一直全

面履行相关国际承诺,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武器禁运决议,积

极支持和落实联合国轻小武器《行动纲领》《识别和追查非法

小武器国际文书》,坚持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交报告,为加

强常规武器控制、提高常规武器转让透明度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

一切过往,皆为序章。加入《武器贸易条约》,开启了中国深

入参与全球武器贸易治理的新阶段。作为缔约国,中国将坚定支

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,全面履行条约义务,并愿与其他缔约国一

道,相互学习借鉴,密切沟通协作,共同致力于规范常规武器贸易、

打击非法转让,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、缓解常规武器引发

的人道主义问题做出更大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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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关切地注意到,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人类安全的背

景下,常规武器泛滥引发的各方面问题仍不容忽视。特别是受个

別国家政治“病毒”的影响,地缘政治角逐加剧,地区武装冲突和

动荡此伏彼起,武器贸易规模不断攀升,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和跨

国有组织犯罪远未消除,常规武器非法转让和转用的风险有增无

减。有的国家持续将武器贸易作为政治工具,通过单边、歧视性

武器禁运、向非国家行为体出售武器等手段,露骨干涉别国内政、

大力推行霸凌主义,严重破坏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有的国

家为了一己私利,不断自我松绑,放宽本国武器贸易出口管制政

策,甚至撤销签署《武器贸易条约》,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规范常规

武器贸易的多边努力。有的国家毫无节制地购买武器,在武器装

备上的花销远远超出应对新冠肺炎这一全球“公敌”的投入,削

弱国家间互信和安全感。  

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新裁军议程中所言,常规武器

军控是“拯救生命的裁军”。联合国“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”

亦将减少小武器非法流动作为一项重要目标。我们作为《武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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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条约》的缔约国,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,理应为实现上

述目标发挥更大积极作用,为全球安全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。为

此，中方愿提出三点主张： 

第一,持续提高条约普遍性和有效性。条约成员国应重信守

诺,忠实、全面、有效履行条约义务,将条约宗旨和目标落到实处;

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援助,特别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履约

能力建设；应加强外联活动,不断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条约,为打击

非法武器贸易争取更多支持。 

第二，加强联合国框架内常规武器军控机制的互动协作。

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,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常规武器军控方面发挥

核心作用；应加强《武器贸易条约》与联合国“常规武器登记

册”等机制的协调合作和信息交流,做到相互补充,相互促进,努力

争取形成合力。  

第三，进一步强化负责任的武器贸易理念。各国应从构建

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，树立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

的新安全观,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，最大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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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减少战争和武器给人类造成的苦难；应坚持公平正义原则,充

分考虑各国正当安全利益和合理诉求,坚决抵制歧视性和双重标

准做法，标本兼治地解决常规武器引发的各方面问题。中方特

别呼吁，各国不向非国家行为体出售武器,停止借此干涉主权国

家内政, 切实维护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。  

作为世界和平的积极建设者、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,中国

愿与包括条约成员国在内的各方携手合作,不断凝聚共识，为条

约的有效落实，为构建规范合理的武器贸易秩序,维护国际和地

区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。 


